2020年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大政策
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说明

[bookmark: _GoBack]自2020年开展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后，蒙自经开区遵循全面部署、分步实施，积极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根据《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蒙经管发〔2020〕9号）的要求，蒙自经开区开展以下工作:
1.本年度蒙自经开区选择三个项目作为重点评价对象，即2019年企业稳增长奖励项目（经发局）、蒙自经开区冶金材料加工区污水干管建设工程（规划建设局）、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环境管理服务项目（环境保护局）。根据评价的结果，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制度、程序、方法、考核指标体系等。
2.根据对蒙自经开区下属7个部门，即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站式服务中心、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进行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并聘请中介对7个部门进行第三方绩效再评价。由蒙自经开区财政局统一组织实施，聘请蒙自瀛洲会计师事务所就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基本流程及步骤进行现场培训、指导。按评价时间、要求，开展各部门2019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并按参考提纲撰写绩效自评报告，提交绩效自评表。
蒙自经开区各部门，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对预算资金支出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严格执行预算、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蒙自经开区财务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均认真执行审批和支付程序，每一笔收支都做到有依据、有凭证、有程序。确保专项资金依法管理与使用。没有发生专项资金的挤占、挪用、截流等违规现象。此次评价结果为两“优”五“良”。
3.在经开区内所有预算单位广泛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宣传及培训工作，促进个部门形成“制度完备、组织得力、管理科学、监控到位、评价中肯、责任明确、反馈及时、奖惩有据”的预算绩效管理目标。


